
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文件 
 

院字〔2018〕4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安全科学与工程河南省优势学科关

于鼓励国内外学术交流的资助办法》的通知 

 

院属各单位： 

   《安全科学与工程河南省优势学科关于鼓励国内外学术交流

的资助办法》已经学院 2018 年第 13 次党政联席会议研究通过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 

 

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 

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

★ 



安全科学与工程 

河南省优势学科关于鼓励国内外学术交流的资助办法 

为活跃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学术氛围，扩大学术交流渠道，增强

学科的学术影响力，提高学科建设水平，结合学科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篇 总则 

第一条 本办法规定的资助经费由河南省优势学科建设经费支出，资

金使用及报账程序按学校规定执行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中涉及的国（境）内差旅费及差旅补助均按《河南理

工大学差旅费管理办法》执行，出国（境）按照国家及学校有关规定执

行。 

第二篇 参加学术会议 

第三条 参加学术会议仅限我院在职教师赴国外参加的学术会议，且

需在会议上宣读论文。 

第四条 赴国外参加学术会议的，需按照因公出国办理相关手续。 

第五条 参加学术会议，宣读论文有多名作者的情况，只资助 1 名作

者；同一作者在同一会议上宣读多篇论文的情况，只资助 1 人次。每

位教师每年最多资助 1 次。 

第六条 资助标准：参加在国外举办的学术会议，报销往返路费、会

议注册费及差旅补助。 

第七条 参加学术交流者，返校后需向学院教科办提供会议论文集、

会议手册及宣读论文照片等实证材料（含电子版）。 

第三篇 国际学术访问 



第八条 参加国际学术访问仅限我院在岗教师作为访问学者到国外高

水平大学或研究机构进行为期 6-12 个月的学术访问。 

第九条 申请国际学术访问资助的教师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 

（1）应具有较高外语水平。 

（2）来学院工作满两年，且教学科研成绩突出。 

（3）经学院选拔推荐出国且在学校人事处备案。 

（4）已获得国外大学或研究机构的正式邀请函。 

（5）未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且通过校级公派。 

（6）提交出国学术访问计划。 

第十条 资助要求： 

（1）访问学者需完成学术访问计划，按期返校工作学习。 

（2）访问学者需在有影响的国外相关专业学术期刊上以河南理工大学

为第一单位至少发表或已被录用 1 篇论文(学习结束半年内提供相关证

明材料)。 

（3）访问学者（含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人员）回校工作后 1 个月内，

需在学院范围做 1 次学术报告。 

第十一条 资助标准：通过校级公派出国学习者（不含国家留学基金委

资助或自费访学者），学院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报销部分费用外，返校后

给予 2 万元/人的访学归国人员科研基金。 

第十二条 资助方式：满足资助要求后予以立项资助。 

第四篇 国内短期进修 

第十三条 国内短期进修仅限上年度人事处已批准进修计划的我院在岗

教师赴国内高水平大学参加不超过 6 个月的短期课程进修或英语培训。 



第十四条 短期进修资助要求： 

（1）参加课程进修者，返校后需积极承担相关课程建设及授课任务。

（2）出国英语培训人员需提供成绩合格证明。 

第十五条 资助标准：按照不超过 80 元/天的标准报销进修期间的住宿

费；若报销进修差旅费时不能提供住宿费票据，则不予以资助。 

第十六条 资助方式：满足资助要求后，报销进修差旅费时予以资助。 

第五篇 国外专家来校学术交流 

第十七条 国外专家来校学术交流，一般应由本学科教师提出申请，经

学院院长或学科带头人同意后，方可资助。 

第十八条 国外专家来校学术交流期间，应为学科教师及研究生做不低

于 1 场次的学术报告。 

第十九条 国外专家来校学术交流期间，资助在校期间的住宿、招待及

学术报告酬金等费用。学术报告酬金标准按学校文件执行。 

第六篇 国（境）外学生来校学习交流 

第二十条 国（境）外学生来校学习交流指与我校签订合作协议的国（境）

外高校在读本科生、研究生来我院进行为期 1-6 个月的学习交流，或

境外国家的学生来我院攻读博士或硕士学位。 

第二十一条 来校学习交流的学生需经国际交流处备案同意，来校期间

需指定或配备指导教师，负责协调处理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、生活等

事项。 

第二十二条 资助标准：来校学习交流的学生按 600 元人民币/人月的

标准资助，其中攻读学位的硕士研究生按 30个月发放、攻读学位的博

士研究生按 40个月发放。 



第二十三条 资助方式：资助经费以项目形式下达给指导教师，用于学

生在中国境内的调研差旅费、材料费和办公费，其中不超过 6 个月的

学习交流，学生来学院报到后按标准一次性拨付；攻读学位的，每学期

开学初按资助标准下达本学期 5个月费用。 

第七篇 我院学生出国（境）学习交流 

第二十四条 出国（境）学习交流仅限于我院在籍在册本科生或研究生

赴国外高水平大学的短期学习交流或联合培养，其中出国（境）学习交

流时间超过 3 个月以上的学习交流需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；不超

过 3 个月的短期交流仅限于学院组织遴选并派出。 

第二十五条 资助标准：出国时间超过 3 个月的，按 1500元人民币/人

月的标准，以学生奖助的形式予以资助。出国时间不超过 3 个月的，

由学院负责报销其一次往返路费。 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于 2018 年 12 月 4 日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通

过，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学院教科办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2018年 12月 17 日印发 


